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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Luzhu Biotechnology Co., Ltd.
北京綠竹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80）

有關於市場上購回H股的公告

北京綠竹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
發佈本公告。

根據於2024年6月12日舉行的本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授予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購回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權（「購回授權」），董事會可在公開市場
購回最多合共20,244,903股本公司H股（「H股」），直至以下日期（以最早發生者為
準）：(i)本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結束時；(ii)本公司的章程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
本公司須召開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的期限屆滿時；及(iii)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
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批准購回授權之決議案項下的授權之日。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4年7月12日及2024年7月15日，其行使根據購回授權獲
授的權力，在公開市場分別購回278,200股H股及1,154,400股H股，合共1,432,600
股H股（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包括庫存股份）約0.71%）。有
關購回H股的資金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而購回的H股由本公司持為庫存股份。

董事會可視乎市況及其他相關因素進一步行使其根據購回授權獲授的權力不時在
公開市場購回H股。任何該等H股購回將遵照本公司章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刊發的公司收購、合
併及股份回購守則（「收購守則」）及適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進行，而董事
會無意行使購回授權，以致將觸發根據收購守則作出強制性要約之責任，或將導
致公眾持股量降至低於上市規則規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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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務須注意，購回可視乎市況及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作
出。概不能保證任何購回之時間、數量或價格。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H股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綠竹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孔健先生

香港，2024年7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孔健先生、蔣先敏女士及張琰平女士；非執
行董事馬驫先生及孔雙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偉業先生、梁冶矢先生及
侯愛軍女士。


